	  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9、20次臨時大會議員提案

	類  別
	建設
	案  號
	17

	提案人
	鍾素政
	連署人
	韓林梅、金淑敏

	案  由
	玉里鎮玉里國中交通標線號誌。

	說  明
	1、 依道路交通管理，道路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設置目的，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、禁制、指示等資訊，以便利行及促進交通安全。
2、 今玉里鎮玉里國中校門口之道路標線、標線，長期受車輛毀損，必須重新標線、標誌修復，保持清晰完整及有效性能。

	辦  法
	請縣府派員及有關單位共同實地會勘。

	審  查
意  見
	

	議  決
	照案通過。115.3.23上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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